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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9 月 16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9 月 15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扬州日发干燥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陈林书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郭安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告的事实与理由： 

被告长期以来通过自己的官方网站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等，实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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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虚假宣传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八条的假冒专利行为以

及《中华人民广告法》的虚假宣传行为，具体包括： 

（1）通过假冒专利技术进行技术能力的夸大虚假宣传，①多次使用法律

所禁止的已经终止或过期的专利进行虚假宣传以及宣传称有多项专利做夸大

和引人混淆的虚假宣传，诸如在自己的官方网站长期使用过期专利“复合型定

向侧吹布风板 201020531599.9 ”、“一种大型喷雾造粒流化床干燥机

200920290036.2”、“一种带打刀的喷雾流化床干燥机 201120054654.4”等进行

虚假宣传，以及宣称有多项专利如“14 项专利”、“某产品有多项专利”等使公

众混淆其专利技术的假冒专利行为；②多次使用已经过期的资质证书进行引人

误解的虚假宣传，诸如“拥有多项专利技术的高新技术产品”、“山东省企业产

品执行标准登记证书”、“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国家科技部科技型中小

企业创新基金项目”等；③使用无独立法律地位或资格的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

荣誉证书进行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诸如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装备

办公室颁发的“干燥技术专业组副组长单位”、“专家证书”等；④大量使用法

律禁止使用的宣传文字做夸大、虚假宣传，诸如使用“国家级”、“最佳”、“最

优”、“最新”、“顶尖”、“一流”、“填补国内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领

先”等广告禁用语进行技术夸大虚假宣传；⑤采用“底喷”“顶喷”之说以试图

将其自身的“侧喷”技术与已被市场认可的原告的“顶喷”工艺相混淆。 

（2）进行市场业绩和生产规模的虚假商业宣传，大量使用法律所禁止的

未标明出处的数据和统计资料做虚假商业宣传，诸如“（产品和服务）30+国家

和地区、500+技术与售后服务团队、4500+成套设备输出与技术服务”、“市场

占有率 90 %以上”、“总产能超过 100 万吨/年，单机生产能力可达到 10 万吨/

年”、“研发制造基地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占地面积 35000m2”等。 

（3）利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实施不

正当竞争行为；诸如在法院已经驳回被告管辖异议的情况下，被告在之后所发

布公告编号 2021-025 的公告中故意隐瞒该诉讼的进展情况，再诸如在原告不

曾对被告提起侵犯专利权诉讼以及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的情况下，被告在发布公

告编号为 2021-026 的公告中声称原告参与上述行为，故意发布虚假信息，使

人产生对原告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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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在 2021-025、2021-026 的公告中，立案通知书还没收到，就抢先将其

在章丘起诉原告的案件进行了公告，对因自身原因不及时发布公告被督导，本

应反思自身不合法行为，反而多次宣传是原告原因，而对其自身的若干个专利

被裁定无效、被仪征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商誉诋毁成立等，却又隐瞒不进行公

告，两相对比，可以佐证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观恶意非常明显。   

被告长期通过公司官网和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媒介进行上述假冒专

利行为、虚假宣传，以不正当竞争方式获得市场竞争地位和商业机会，其结果

必然是降低了原告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市场竞争地位，抢占了原告的商业机

会，损害了原告实际可期待的商业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百七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等，被告应

该停止假冒专利行为和虚假宣传行为、消除影响并对原告进行赔偿。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假冒专利行为和虚假宣传行为； 

2、判令被告消除不正当竞争行为产生的影响，并在对应媒体上公开赔礼道

歉； 

3、判令被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000 万元；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的维权费用； 

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 

证据清单： 

1、原告企业信息公示报告； 

2、被告企业信息公示报告； 

3、被告发布的涉及诉讼公告（补发），公告编号 2021-025； 

4、被告发布的关于涉及诉讼公告的补发声明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6； 

5、被告诉原告商业诋毁纠纷一案的诉讼文件，案号（2021）鲁 0114 民初

9783 号； 

6、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21）黑 01 知民

初 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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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苏 1081 民初 4440 号； 

8、国家知识产权局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无效专利包括：

201220700318.7、201320334736.3、201320700960.X、201320460496.1； 

9、被告于 2015-2022 年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公告摘选一； 

10、（2021）苏扬扬州证字第 2746 号公证书； 

11、被告参加 2017 年上海生物发酵展会的照片； 

12、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展会接受采访的视频截图和文字； 

13、被告于 2015-2022 年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公告摘选二，

以及被告主办券商推荐报告； 

14、委托合同书； 

15、发票、支付凭证； 

 

16、 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暂无。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目前暂不会对我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目前暂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将组织律师团队积极应诉。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传票》； 

（二）《民事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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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据清单（原告）》 

 

 

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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